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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資訊建設計畫作業要點 

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
 
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

八、經費以分二期撥付為原
則，受補助機關應依下列
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函送

本會辦理: 

(一)第一期撥付:完成招標作
業後，函送契約書副本、
請款收據（抬頭應書寫本
會全銜並載明日期）、納
入預算證明（需加蓋關
防），向本會申請撥付補

助經費百分之五十。 

(二)第二期撥付:完成驗收作
業後，檢附驗收紀錄、經
費結報表（如附件二）、
請款收據（抬頭應書寫本

會全銜並載明日期）、結
案報告，向本會申請撥付

補助經費尾款。 

（三）如有特殊原因者，得經
本會同意自第二期起為
多期撥付：第二期起各期
撥付應按工作計畫實際
完成進度，檢附經費結報
表、請款收據，向本會申
請撥付補助經費(須扣除

已撥款項)，並俟完成驗
收作業後，再向本會申請
撥付補助經費尾款。 

(四）結案作業:計畫執行完竣
後，一個月內檢附成果報
告書（詳如附件三）、經
費結報表（如附件二），

函報本會。 

(五)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
現象，應自行籌措財源配
合，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
額，執行計畫結案後有結
餘款、因故致全部或部分
計畫無法執行，或有違約

罰款金額者，應依原核定
補助比例予以繳回。 

八、經費分二期撥付，受補助
機關應依下列規定檢附
相關文件函送本會辦理: 

(一)第一期撥付:完成招標作
業後，函送契約書副本、
請款收據（抬頭應書寫本
會全銜並載明日期）、納
入預算證明文件（需加蓋
關防）及預算書影本(如
預算尚未完成程序者，則

先以議會同意墊付公文
影本)，向本會申請撥付
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。 

(二)第二期撥付:完成驗收作
業後，檢附驗收紀錄、經

費結報表（如附件二）、
請款收據（抬頭應書寫本

會全銜並載明日期）、結
案報告，向本會申請撥付
補助經費尾款。 

(三）結案作業:計畫執行完竣
後，一個月內檢附成果報
告書（詳如附件三）、經
費結報表（如附件二），
函報本會。 

(四)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
現象，應自行籌措財源配
合，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
額。執行計畫結案後有結
餘款、因故致全部或部分
計畫無法執行，或有違約
罰款金額者，應依原核定

補助比例予以繳回。 

一、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一百
零五年十一月二日主預
督字第 1050102525 號

函，研訂地方政府接受中
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
算證明格式，並自今（一
百零六年）年一月一日起
實施，免附預算書及議會
同意墊付公文影本等文
件，以簡化撥款作業，爰
修正第一款文字。 

二、考量地方政府遇有特殊情
形，如依約按月撥付廠
商，於驗收作業完成始能
請領第二期款，地方政府
恐無法先行墊支龐大經

費，導致計畫無法順利執
行。 

三、為使本會補助地方政府經
費於撥款部分更具彈
性、客觀及具效益，依據
地方政府撥付款項及執
行情形，增列得經本會同
意後按工作計畫實際完
成進度向本會申請撥付

補助經費作業，爰增訂第
三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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